
关于 2020 年职称评审工作的预通知

各单位：

为确保我校今年职称评审平稳有序开展，在上级文件通知下

发之前，参评人员有充足时间准备材料，现将 2020 年职称评审

相关工作预通知如下：

一、评审范围和要求

1.未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在职在岗人员，符合《陕西国际商

贸学院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实施办法（修订）》（陕商院〔2020〕

66 号）《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实验技术系列评审实施办法（试行）》

（陕商院〔2018〕173 号）文件所规定的相应系列职称评审条件

（任现职年限计算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各类业绩成果及对应

支撑材料为任现职以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间取得）。

2.2020 年我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的专业学科暂定为：

（1）马列学科（2）中文学科（3）经济学科（4）外语学科

（5）数学学科 （6）物理学科 （7）化学学科 （8）体育学科

（9）法学学科（10）思政学科（11）电学学科（12）材料学科

（13）历史学科（14）轻纺学科（15）土建学科（16）医学学科

（17）计算机学科 （18）地矿油学科 （19）农林生物学科

（20）教育心理学科（21）表演艺术学科（22）美术设计学科。

专职辅导员可按教师职务（职称）要求评审思想政治教育学

科或其他相关学科的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3.申请转评职称系列的专业技术人员，须按受聘岗位规范申

报，并在拟转评岗位工作至少 1年，符合拟转评专业技术职务的

任职条件。

4.申报非主体系列各级职称人员，暂按上年度本系列相应任

职资格条件进行评审。在学校评审完成后，如上级单位另有其他

规定，还需符合上级有关规定。经由地方人事部门（职称管理部

门）申报相关专业技术职务的非主体系列，须经学校职称改革领

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方可申报。

5.专职辅导员申请晋升思政学科教师系列职称的，单列指

标，单独评审。

6.对于来校工作前已取得的职称，须按照省人社厅和学校规

定的程序进行确认。

二、职称确认工作

入校前已取得各系列职称证书的均须进行确认工作，提交材

料包括：申请人现职称批准机构批文、申请人现职称评审表、申

请人职称资格证书等。

三、评审材料要求

1.申报人员填写并提交《职称申报诚信承诺书》及相应的评

审表（认定表）各一份。

2.申报人按要求提供申请材料，审原件交复印件。

3.申报材料必须统一装入档案袋内，材料整理规范及档案标

贴样式等要求详见附件。



4.申报人按要求规范，同时做好电子化评审清单。

四、其他说明

1.请各单位对本单位 2020 年拟评职各类人员进行统计（申

报教师系列人员按学科分类，自行到相应二级学院统计，其他系

列由所在单位统计）。于 11 月 6 日上午 12:00 前将纸质版《2020

年拟评职称人员信息统计表》报送至人力资源处师资科（行政楼

411 办公室），电子版发送至 298375538@qq.com。

2.职称评审资格审查与材料验收工作拟定于11月 12日左右

开始，具体时间以正式通知为准，请参评人员抓紧时间准备材料。

3.为便于开展工作，请加入 “2020 年职称评审工作群”（QQ

群号：1045749144）。

未尽事宜，请咨询人力资源处师资科，电话：33684924。

附件：

1.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拟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情况一览表

（2020 年）

2.申报人诚信承诺书

3.申报材料目录表及档案袋格式

4.申请材料清单及电子化材料制作要求

5.教师系列（专职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讲

师、副教授）

6.教师系列（辅导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讲师、

副教授）

7.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实验师、高级实验师）



8.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9.初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表（助教、助理实验师、

助理工程师）

10.转评申请表

人力资源处

2020 年 11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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